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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运输合同 
 

 

 

托运方：湖南恒信渣土运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运方：  李欣泰 （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位于  天心区环保科技园  因建  新兰路  工程项目，有建筑垃圾 20

万 立方米需要运输。甲乙双方秉着依法依规，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的原则，

经友好协商，签订合同如下： 

  一、合作方式 

1、甲方将该工程项目的建筑垃圾全部委托乙方承运。甲方负责办理该项目建筑垃

圾处置审批核准手续；乙方负责办理参与该工程项目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渣土运输核准

证，其费用由甲方负责。 

2、乙方应按甲方工程施工要求提供有资质的密闭专用车辆和足够的车辆运力投入

运输，确保工程施工进度。 

3、该工程项目建筑垃圾运输从 20** 年  9   月   1  日开始，工期为 150 天。 

4、该项目运输量约为 20 万方，总造价约为人民币伍佰肆拾万元，具体金额按实际

运送的建筑垃圾量计算。为保证运费正常结算，甲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时，应一次性支付

给乙方结算保证金（人民币）大写：壹拾万 元（¥100000.00）。 

二、运价及运费结算方式 

1、建筑垃圾运输价格根据该工程实际情况，经双方商定每车每趟（  20  公里）

运价： 14.5 吨位车为 400 元（因工地卸区改变，而造成的运价变化，由甲、乙双方

另行协商后再施工。） 

2、运费结算方式： 

（1）乙方以甲方发出的运土票为依据进行运费结算。甲方必须在建筑垃圾票上完

成填写日期、建筑垃圾消纳地点，签发人签名。建筑垃圾票必须字迹清晰，不得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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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有回程票的，两票必须相符，否则，票据无效。 

（2）甲、乙双方每十天核对运输数量，当运输量达到 10 万立方米时，结算一次，

甲方支付给乙方（人民币）大写贰佰万元整（¥2000000.00）；该工程项目建筑垃圾运

输全部完工后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余款，具体金额根据实际的垃圾方量计算。 

三、甲、乙双方权利与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国家建设部和长沙市建筑垃圾管理的有关法规，不得

雇佣无牌无证等无资质的非专用车辆参运建筑垃圾。 

2、甲方应做到建筑垃圾装载适度，有专人清扫和洗车，保证车辆能够密闭完好，

净车出场。 

3、甲方应提供所有管理及施工人员的零点晚餐，如需要白天运输，则中饭及晚饭

也需提供。 

4、甲方负责保障建筑垃圾运输过程中的现场治安和秩序正常。不得发生打架、斗

殴等违法违规事件，保证安全运输。如果发生违法违规事件，由甲方为主负责处理，乙

方予以配合。 

5、在施工场内发生的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的，由甲方负责。 

6、因甲方原因，被有关管理部门责令停工和被执法部门扣车及处罚，由甲方负责

协调处理并承担相应费用。被扣车辆甲方按每晚（即 24 小时以内，超过 24 小时按两

天计算，依次类推）给乙方车主补偿误工损失费，即：14.5 吨位车 800 元/天，停车、

拖车费等支出按实由甲方支付。 

7、乙方必须按照长沙市建筑垃圾管理部门对该工程建筑垃圾运输所确定的时间、

行驶路线以及建筑垃圾消纳场点运输建筑垃圾，并保证参运车辆车况良好，密闭装置完

好。 

8、乙方应派有工地现场秩序监督员负责对参运车辆的管理，配合市区建筑垃圾管

理部门和执法部门以及甲方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工作，共同研究解决建筑垃圾运输施工

中的问题，确保正常施工运输。 

9、因乙方原因，如车辆无证参运、车辆破损造成的沿途撒漏污染道路、私自不按

指定路线、消纳场点运输建筑垃圾或车辆资质不合格等被市区建筑垃圾管理部门停工和

被执法部门扣车处罚，由乙方负责处理，其损失由乙方承担。 

10、乙方参运人员应遵守交通规则，发生交通事故由乙方车主自行处理，甲乙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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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配合。 

11、因工地特殊原因（如稀泥、塌方、管涌、城市中心繁华地带等）造成乙方运输

成本增加，甲方应根据实际情况和乙方重新协商运价。 

四、违约责任 

1、如果甲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如数足额按时支付建筑垃圾运费而造成运力流失，

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2、乙方应保证足够的运输车辆参运，但因甲方原因造成车辆损坏、工地陷车等）

而造成的运力下降，乙方不负责任。 

3、因甲方原因造成的工程停工 5 小时以上，由甲方负责补偿每台参运车辆停工损

失费，即 14.5 吨位车 1200 元/天。 

4、因无法避免、不可预见的因素造成停工，其误工损失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5、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定，可作为本合同的补充条款。 

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交街道城管办一份。 

 

 

 

甲方单位：（盖章）                        乙方单位：（盖章） 

 

 

甲方法人代表或负责人（盖章或签字）：      乙方法人代表或负责人（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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